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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案 

⑴关于授权孙公司天津海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EPC 总承包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孙公司天津海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EPC总承包合

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为提升孙公司天津海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设计）的 EPC

业务市场规模，本着友好共赢的合作理念，海航设计拟与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就工程项目建立 EPC 总承包战略合作关系。经初步洽谈及预估，自 2016 年

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起至 2016 年召开年度董事会止，双方预计签订《EPC

总承包合作框架协议》合计金额为 46,000.00 万元。本公司拟授权海航设计与海

航基础签订《EPC 总承包合作框架协议》，自 2016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日起至 2016 年召开年度董事会日止，海航设计与海航基础及其子公司在框架协

议额度内的 EPC 总承包合同不再进行单独审议。 

本议案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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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董桂国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提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董事职务，同时

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职务。公司董事会同意董

桂国先生的辞职请求，并谨向董桂国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

已对曾标志先生的学历、职称、工作经历(简历详见附件)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充分

了解，认为其担任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已对曾标志先生的学历、职称、工作经历(简

历详见附件)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认为其担任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拟增补曾标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

期至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本议案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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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曾标志先生简历 

曾标志，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38 岁，本科学历。曾担任海南海

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海南金海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海

航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海航

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等职务。现任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海南金海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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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主席呼代利先生已辞去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已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拟增补孙科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本议案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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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15年 11月 30日发布《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未来拟转型为基础设

施投资运营商，后续将成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专注于基础产业投资建设

运营的唯一平台，业务也将积极涉及港口码头、公/铁路网、管网、能源、综

合交通枢纽、人工岛礁、海上保障基地等基础设施业务领域的开发建设。 

    鉴于目前的公司名称已不足以体现公司未来发展定位，为更全面、准确

地体现公司战略和发展规划，加快推进战略转型相关工作，为公司未来业务

整合做好相关准备，公司已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拟将公司名称由“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为“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议案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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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名称变化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有关内容作如下修订：  

    公司注册登记名称为“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为 “Hainan 

Island Construction Co., Ltd” 修订为:  

    公司注册登记名称为“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

称为 “Hainan HN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本议案现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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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16年 1月 25日

召开的贵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授权孙公司天津海航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签订《EPC 总承包合作框架

协议》的议案 

      

2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3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4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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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

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

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

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

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